
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正常化檢核表 
 

學    校：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 

辦理時間：  114  學年度  ■第一學期  □第二學期 

■學期中( 114 年 9 月 22 日至 11 月 6 日)  □本學期未辦理 

□寒假  (  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)  □寒假未辦理 

□暑假  (  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)  □暑假未辦理 
 

檢核項目 佐證資料 
學校檢核符合項目 依據 

對應 

點次 符合 未符合 

1. 課業輔導實施內容，包括

課業複習及相關補充課

程。 

 

✓  
第 3點 

第 1項 

2. 課業複習及相關補充課

程，未提前講授各該科目

教學進度表所定之課程內

容。 

 

✓  
第 3點 

第 2項 

3. 課業輔導時間，安排於每

日科目課程、團體活動時

間及彈性學習時間之後，

課程結束時間未逾 17 時

30分。 

*課業輔導課程表(學

期中、寒假、暑假) 

✓  
第 4點 

第 1項 

4. 輔導課程，每週未逾 5

日，且未於國定假日及例

假日實施。 

*課業輔導課程表(學

期中、寒假、暑假) ✓  
第 4點 

第 2項 

5.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

導實施要點，安排課業輔

導教學時數(寒假未逾 40

節、暑假未逾 120節)。 

*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

✓  
第 4點 

第 3項 

6. 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

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管

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

費用補充規定，收取課業

輔導費。 

*課業輔導繳費通知單 

未收費  第 5點 

7. 課業輔導費支用項目之用

途，未另訂明目向學生收

取費用。 

 

✓  第 9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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